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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协议书

委托人（全称）：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监理人（全称）： 普迈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双方就下

述工程委托监理与相关服务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西北妇女儿童医院放疗中心建设项目及零星项目

监理

2. 工程地点：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指定地点

3. 监理内容：项目建筑结构、装饰装修、电气动力照明系统、

弱电系统、给排水系统、通风空调系统、标识标牌、医用气体系统、

净化系统、外立面改造工程等以及相关的拆除内容的监理服务， 100

万元以上基建项目采取项目全程监理服务，零星项目根据施工节点采

取人工日监理服务。

二、词语限定

协议书中相关词语的含义与通用条件中的定义与解释相同。

三、组成本合同的文件

1. 协议书；

2.招标文件

3. 中标通知书（适用于招标工程）

4. 投标文件（适用于招标工程）

5. 专用条件；

6. 通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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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录，即：

附录 A 相关服务的范围和内容

附录 B 委托人派遣的人员和提供的房屋、资料、设备

本合同签订后，双方依法签订的补充协议也是本合同文件的组成

部分。

四、总监理工程师

总监理工程师姓名：李波 ，身份证号码：61010319760204161X ，

注册号： 61004291 。

五、签约酬金

放疗中心建设项目等 100 万元以上基建项目，费率¥1.5%（大写

百分之一点五）；零星项目：¥886.00/人次/工日。本项目结算上限为

75.15 万元，其中放疗中心建设项目等 100 万元以上基建项目结算上

限为 70.15 万元；零星项目结算上限为 4.2528 万元，结算次数上限

为 48 次（包含监理费、交通费、各种管理费、税金、利润、监理人

必须支付的其它费用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风险、责任和义务所

产生的全部费用）。

放疗中心建设项目等 100 万元以上基建项目，监理费用计算方式

为结算审定的工程价款乘以中标费率为最终监理费，单个工程竣工验

收结算审计后支付；零星项目按实际发生的人/工日，按季度支付，

经项目负责人确认后，按合同约定支付；针对放疗中心建设项目等

100 万元以上基建项目经月度考核不合格的，每次不合格扣除单个项

目监理费的 5%(具体详见委托人对监理单位的考核制度）。

六、期限

监理期限：根据施工合同执行。

七、双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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